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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莫以身冒险
□李小将

自4月16日起，市区丁湾澧
河桥封闭加固维修。这几天，个
别市民为了图省事，不绕路，有
人竟然从丁湾澧河桥下的橡皮坝
上过河。面对橡皮坝管理员的善
意提醒，这些人不听劝，依然我
行我素。（详见昨日本报07版）

每年在该水域人员溺亡的悲
剧时有发生，个别市民为了少走
几步路以身冒险，无疑是在拿自
己的生命开玩笑。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
都应该珍爱，希望这些市民，为
了您的安全，千万不要抱一丝侥
幸心理，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
笑，宁绕十步远，不冒一步险。

同时，针对此事，希望相关
部门也能积极采取行动，尤其对
于那些不听劝者，除了善意的提
醒，最好能拿出切实有效的办法
来，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这
不仅是对市民负责，同时也是对
橡皮坝负责，因为橡皮坝不是通
行工具，行人由此经过，长此以
往，可能会对橡皮坝本身造成损
坏，影响橡皮坝的使用寿命。

学生扫厕所

事件回放

议论纷纷

“我们送孩子上学，为的是学知
识，不是去洗厕所的。”近日，福州一
小学家长反映，学校安排学生扫厕所，
他认为不妥，应由保洁人员来打扫。对
此，校方回应，此举是为锻炼学生的劳
动能力。（《海峡都市报》）

孩子上学确实是为了学习知识，可
是，我们不能把知识理解得太狭隘了，
劳动知识也是知识。

——郭元鹏
学生是学校的一员，维护学校环境

的卫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学校安排学
生扫厕所也是理所应当的事。

——林日新
组织学生打扫厕所，无可厚非，也

是教育的应有之义，可是锻炼劳动能力
的又何止这些学生？学校老师也应该积
极行动，率先垂范，为学生做一个热爱
劳动，讲究卫生的好榜样。

——刘剑飞
学校锻炼学生劳动能力的初衷是好

的，但要把好事办好，让学生主动接
受、让学生家长乐意接受，学校是否也
该补一补如何教会学生劳动这一课呢？
补一补如何尊重学生劳动的这一课呢？

——赵连卿

拿什么堵上个人信息泄露的缺口

“拾金索酬”的尺度与底线

□杨 鹏

当互联网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生活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个人信息泄露却让中国网民无比头
大。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中国网民权益保
护调查报告（2015）》显示，63.4%的网民通
话记录、网上购物等网上活动信息遭泄露；
78.2%的网民个人身份信息曾被泄露，包括姓
名、家庭住址、身份证号及工作单位等。（新
华网）

对于个人信息泄露，想必很多人都有各种
各样的体会。房屋装潢短信、汇款诈骗短信、保
险推销电话、理财产品推销电话、莫名其妙的垃
圾邮件……这些骚扰信息总能无比精准地找到
你，让人不胜其烦不说，更担心个人信息泄露会
造成不利影响。

据报道，目前造成个人信息泄露的原因主
要有以下几种：黑客窃取网络账户密码、用户自
己无意识泄露以及知情内部人员的泄露或贩

卖。不要说快递、银行、电信、房地产中介、医
院、酒店、求职、购车、买保险、办理会员卡、问卷
调查在日复一日地泄露着，甚至，去年社保系
统、户籍查询系统、疾控中心等大量曝出高危漏
洞的省市超过30个，涉及人员数量达数千万，其
中包括个人身份证、社保参保信息、财务、薪酬、
房屋等敏感信息。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都是在裸奔。其实，
翻阅近年媒体的报道，10 年前就有了“个人信
息泄露防不胜防”，可是10年后，个人信息泄露
依然情况很严重，中国社科院发布的 2009 年

“法治蓝皮书”就明确指出，我国个人信息滥用
问题日趋严重，非法买卖个人信息已成“新兴
产业”。

尽管对于个人信息泄露的危害性和严重
性，全社会已有深切的体会，但我们似乎就是
在眼看着这样一个“新兴产业”一天天地野蛮
生长，却办法不多。老实说，在刑法、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多部法律中，都
能找到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条款，但却指望不

上，问题在于，各部法律文件之间内容缺乏统
一性，互相之间缺乏衔接，尽管近年也在努力
不断修订法律，但始终都无力堵上个人信息泄
露的缺口。

我们究竟缺少什么？或许，每个人都有各
自的答案，但要说缺少一部专门的个人信息保
护法，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反对。事实上，
2005年《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及立法
研究报告》就已完成，2008年《个人信息保护法》
草案呈交国务院，只是，至今再无下文。

随着网络信息安全保障逐渐成为国家层面
的课题。去年《网络安全法》草案公布，个人信
息保护被纳入其中，个人信息保护再度引起广
泛关注，有专家兴冲冲地希望，将来在《网络安
全法》的基础上，便可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等
专门法律。

《个人信息保护法》注定不是万能的，但没
有它，却是万万不能的，这让当下对于个人信息
保护缺少一个全面的、系统性地解决方案和顶
层设计，这也是多年无数次的呼唤。

□年 巍

近日，记者做了一番调查，发现部分地方公
开电话多达数十个，却存在电话难打通、难沟
通、难办事等问题。不少群众向记者反映，用半
小时甚至1小时以上才能打通政府公开电话的现
象十分普遍。在这种情况下，热线电话有时难以
发挥给百姓提供咨询和投诉渠道的作用，也给政
府公信力带来了负面影响。（新华网）

政府热线电话质量之所以长期达不到百姓预
期，一方面是由于部分公职人员并未树立为民服
务意识，管理不到位，缺乏制度化、规范化要
求；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些政府部门只管公布热线
号码，忽视了之后的管理和服务，没有深入研究
如何真正通过热线为百姓解决问题。

公布联系方式想要表达的是一种亲和姿态，
如果后续的沟通效果不理想，恐怕不仅事与愿
违，还可能雪上加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
学一些企业的客服，也是一种好的方式。他们可
以在接到电话第一时间与用户沟通，态度温婉、
回应客气、记录完整、反馈及时，这不仅有赖于
严格的规章制度，还在于“顾客就是上帝”的服

务理念。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说，政府和企业有相似

之处，都是为公众服务的。政府设立热线电话的
宗旨，就是给百姓提供咨询和投诉的渠道，方便
百姓办事，而热线电话不便民是另一种形式的不
作为。相较于乱作为和腐败，不作为是一种典型
性的另类腐败。上有明令，不听；企业有问题，
不解决；百姓有疾苦，无动于衷；饱食终日、无
所用心，似乎在点卯当差，实际是种消极腐败。
只有本着以坦诚相待、实事求是的原则，边说边
做、边做边说，政府才能始终呈现在监督的阳光
下，公众才能不断增进对政府的信任感。

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不
论是公众与政府热线的沟通互动，还是领导上网
看民意，亦或是干部下基层，收获最大的红利莫
过于民心。这种“民心红利”的获得，一方面会
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又可以转化为
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为经济社会提供和注入持
续发展的动力支撑。

人倒了可以扶起来，人心倒了可就扶不起来
了。当热线电话不再响了，让人家再去拨可就不
容易了。因为，热线电话那头的声音是焦虑、是
疑惑，更是期盼。

5月 16日早上，在重庆涪陵区
顺江大道一公交车站点，一名交警对
一辆违停的警车开具了罚单。此事经
媒体报道，引发网友热议。（新华网）

【点评】
@人民群众：不徇私情，一碗

水端平，这样的执法才有公信力。
@czw29：就算是执法者，也

需要遵守法律。
@幸福末班车1333：为“中国

好交警”点赞！
@平安广元：会不会真罚款？

（请本版作者速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

5月17日，国家电网鹰潭供电公
司巡线人员发现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
方白鹳在35.7米高塔顶安家。现场
确认鸟窝暂不影响电网运行后，考虑
到未来几天有暴雨，电网工人登塔加
固鸟窝。电网工人表示，白鹳暂可和
输电铁塔和平共处，今后如何保护还
需鸟类专家建议。（央视）

【点评】
@此昵称唯一：电网工人好有

爱。
@177807889：有树的话还会

在这里安家吗？
@乐都落叶：越危险的地方越

安全。

□范佳富

近日，北京市民刘先生和女友在乘坐优步车
辆过程中，不慎将钱包遗落在车上。此后他们接
到陌生人来的信息，称给1500元就还钱包。因双
方未达成一致，对方竟将钱包挂在网上拍卖。根
据相关线索，刘先生怀疑该陌生人就是拉载他的
优步司机。（《京华时报》）

按理说，拾得者要求失主支付一定报酬也算
合情合理，毕竟拾得者所产生的误工费、保管
费、通讯费等合理费用有权要求失主承担。但
是，司机若捡到乘客钱包等贵重物品，索要报酬
遭拒将失主财物据为己有，挂在网上拍卖，不仅
失德，还涉嫌违法。

首先，根据《合同法》有关规定，在运输合同履
行过程中，司机有义务在每位乘客下车时提醒其
携带好随身物品。退一万步说，即便法无明文，提
醒乘客携带好随身物品也是司机应该坚持的职业
操守。同时，该司机将乘客姓名、联系方式、联系
地址等信息发布在网上，也涉嫌侵犯对方隐私。

其次，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加

以弘扬与传承是时代之需，发展之要。可是，受
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潮影响，一些人信奉

“拾金不昧、还要实惠”。有些失主因有贵重物品
或身份证、银行卡等，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给钱领物，客观上助长了这种风气。司机和乘客
具有契约关系，索要报酬明显欠妥。

最后，我国《物权法》明文规定了公民的合
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
权利人”，而且“拾得人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
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
当承担民事责任。”另外，《刑法》也规定：将他
人的遗忘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
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
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2年以上5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优步司机公然在网络平台出售
他人财物，于情不许，于理不合，于法不容。

严惩“拾金不还”司机的同时，也期望相关部
门尽快建立健全遗失物有偿付酬制度，但对有契
约关系的人群而言，如出租车司机对乘客，不应享
受索取报酬的权利，而应履行及时返还的义务。


